
“买”回新娘，虽然解决

了婚育问题，组成的却是感情

基础并不牢固的家庭；“新娘”

出逃，撇下无辜的孩子，带来

的也是长久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那么，“买卖”促成的“婚姻”

是否受到法律保护？“越南妈妈”的不

辞而别，是否涉嫌遗弃孩子？“中越联姻”

带来的种种问题，该如何解决？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郑鹏、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等专家，

请他们来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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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人都回去了，还会

回来吗？”黄旭（化名）苦笑。

男大当婚，27 岁的黄旭

一直想着快点成家。听说金

刚镇石霜村的“中间人”陈升

（化名）帮人介绍过很多个“越

南新娘”，家人就托陈升也

帮黄旭介绍一个。

2012 年年底，交给陈升

6.8 万元后，黄旭和同村另一

个年轻人踏上了越南娶亲之

旅。相信一见钟情的黄旭在

初次见面后，立马看中了越

南姑娘阿涛。

长 得 漂 亮、 为 人 孝 顺，

是家人对阿涛的印象。由于

家境不错，黄旭的父母对阿

涛可谓百依百顺，“要什么买

什么”。

可没想到，这样“优质”

的生活也留不住阿涛。嫁到

村里没多久，阿涛就念叨着

“生活太不习惯，想回娘家”。

一年后，刚生完孩子的阿涛

就打着跟同村另一名“越南

新娘”阿兰结伴“上街”的

幌子回国了，之后电话也换了，

完全失去踪影。

心急之下，黄 旭 跑去报

了警。通过查询阿涛和阿兰

护照的出入境记录，黄旭发

现，两人是在“上街”的第

二天傍晚过友谊关回了越南。

“ 走了 3 年， 婚 也 没 离，

孩子也没关心过，现在我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黄旭说，

尽管当年他就想过要走法律

途径找回妻子，但面对不受

法律保护的“买卖婚姻”，律

师也表示无能为力。“不能重

婚， 我也没办 法再 找一 个，

现在只能等着她自己回来。” 

新闻·娇点关注

在西湖幼儿园里，跟曾小

可有着相同身世的还有淳口

镇谢家村的两姐弟——6 岁

的小芙和 4 岁的小布。

2009 年，出生于 1972 年

的大龄青年老吉从广州打工

回家时，带回了 1988 年出生

的越南妻子阿雅。

阿 雅，是老吉花光几年

打工的积蓄，用 6 万元 “从

云南边界买来的”。

“但他运气不好，这个老

婆有精神病。”孔湘敏告诉记

者，阿雅生下第一个女儿没

多久，精神上就出了问题。

老吉是村里的贫困户，为

了给阿 雅看病，老吉掏空了

家底，让她在当地医院治疗

了一年。好不容易康复出院，

阿雅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但就

在同年，阿雅的精神病复发，

将孩子生生掐死了。

因为担心大女儿的安危，

老吉拿着仅有的一点积蓄找

到了孔湘敏，小芙就这样住

进了幼儿园。一方面为了照顾

妻子，一方面也想省钱，老

吉 带 着 阿 雅去了广州打 工，

并在广州生下了儿子小布。

没多久，阿雅就在广州“走

丢”了。

老吉说的“走丢”，孔湘

敏却觉得“是自我安慰”。“她

大多数时候还是正常的，估

计是日子过得太苦了，自己也

想离开。”

其 实，早 在今 年 9 月 25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随致公党湖南省

委和长沙市委的 30 名爱心人士来到

淳口镇看望这些孩子。而为了更好地

帮助他们，一同前往的湖南省妇联

副主席卢妹香则带着“爱心妈妈”和

心理专家进行了走访慰问。

“‘爱心妈妈’们要做好打长期仗

的准备，真正地帮助到这里的留守儿

童。”卢妹香在现场座谈会上表示，

这次结对之后，“爱心妈妈”团队的

工作主要围绕“双互、三访、三见面”

来开展。“双互”即互认互知；“三访”

即与父母、监护人和任教老师取得

联系并经常进行回访 ；“三见面”即

每学期至少与孩子见一次面、重大节

日见一次面、生日见一次面。

卢妹香表 示，“爱心妈妈”将积

极发动亲朋好友来帮助留守儿童，变

“1+1” 为“N+1”， 为 帮扶行 动的 持

续性打基础；另一方面，“爱心妈妈”

还会与当地政府联动，从物质与精神

双层面对孩子进行关注。

如今，来自长沙的爱心人士邹红

艳正“代替”曾小可母亲的角色，定

期照顾孩子的生活。

其实，“出逃”的不仅仅是“越南

新娘”。采访中，我们发现，除了这些“来

去无牵挂”的越南女子，淳口镇还有

一些大龄男青年通过中间人，从云南、

广西等地“买”回了妻子——而淳口

镇显然也不是个例，这种现象，在

全国范围内都存在。

多年前，人们为实现婚姻自由而

奔走努力，但社会发展到现在，“买

卖婚姻”反倒再次出现。而这背后，

是不能回避的乡村困境。人口性别比、

女性进城、高额彩礼等多方面的原因，

都成为了如今农村男青年“脱单”的

阻碍，继而使得“买”媳妇也变成村

民眼中的正常现象。

发展经济、加强教育，是减少“买

卖”的根本方法。但这条道路如此

长远，长远到这些已经被迫留守的无

辜孩子难以等待——当下的扶助与关

爱，才是照耀孩子们一度阴霾心情的

艳阳。好在，相关部门、爱心组织已

经行动起来，不论是物质上的支援

还是心灵上的宽慰，都会成为孩子成

长道路上的宝贵记忆。我们也愿这份

来自社会的爱意能够长久，让他们相

信，母爱并不昂贵，温暖与之同行。

“精神不好”的越南妈妈也走了

妈妈离开，读小学的姐姐成了“妈妈”
“ 姐 姐 真 的 特 别 懂 事。”

孔湘敏的表扬，让一边的小

芙流下了眼泪。

孔湘敏的西湖幼儿园里

有很多同为兄弟姐妹的小孩，

但只有小芙姐弟的关系最融

洽，“小女孩就像妈妈一样照

顾弟弟，生怕他受了欺负”。

平时小布抢姐姐的玩具、夹

姐姐饭碗里的肉，小芙总是

不做声，好像一点都不计较。

“姐姐亲眼见到妈妈掐死

了自己的妹妹，也清楚家里

发生的一切。”这样直面家庭

伤痛，孔湘敏对小芙也由衷

地多了一份关爱，“她不爱热

闹，喜欢牵着弟弟坐在幼儿

园的小木马上。”

孔湘敏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同为越南妈妈的孩

子，隔壁蕉溪乡的娇娃就是

小芙特别羡慕的对象。    

“ 娇 娃的 妈妈 也是 越 南

人， 讲 一口顺 溜的 浏阳 话，

在这一待就是 10 年。”孔湘

敏说，娇娃的妈妈漂亮又贤

惠，“她生怕越南女性出逃的

事让女儿担忧，逢人就做‘保

证’：‘ 我 是 绝 对不会 走的，

我很爱我的家人。’”

如今，娇娃 妈妈也跟丈

夫一起，在当地镇上的工业

园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孔

湘敏说，正因为娇娃妈妈的

这份“跨国爱”，将娇娃培养

成了一 个人 见人 爱的“小萝

莉”。“有母亲关爱的娇娃跟

小芙太不一样了，这孩子胆

大热情，能歌善舞，是村里

的小明星。”

“买”或“不买”，都是大龄男子的心病
在孔湘敏从湖北老家嫁

到淳口镇的十多年里，她见

惯了这里让人惊讶的各式婚

姻——“大龄单身男人一大把，

年轻姑娘却都早早嫁出去了。

很多男人在中老年时无奈从

各地‘买’老婆，愿意结婚就

领证，不愿意结婚的只求未

婚生子，然后女方就走了。他

们只要‘后继有人’，没想过

孩子的成长问题。”

孔湘敏粗略算了算，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不

说远的，就咱们周围几个村

子就有 3 个越南妈妈跑了！”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淳口

镇鹤源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正

宪的证实。自 2006 年“越南

新娘”在中国各地“火”起来

后，不少自称“中间人”的外

地人也来到了淳口镇。

“几乎每年每个村里都会

来几个越南女子。”李正宪说，

村里不少单身男子因为害怕

老无所依，便会存好钱进行

“买卖婚姻”，“就说西湖幼儿

园附近 500 米左右吧，现在

40 岁以上还没找对象的男人

就至少有 5 个。”

李正宪坦言，尽管早知道

这样的婚姻不靠谱，但作为

乡镇干部也无力制止，“他们

不承认是买卖婚姻，我们管

不了，说多了他们还不乐意，

只等老婆跑了才后悔。” 

“越南新娘”跑了，法律都“追”不回来

涉外离婚诉讼“道阻且长”

中越联姻不是“脱单蹊径”

■编后

省妇联：“爱心妈妈”弥补孩子缺失的爱

读小学的小芙好似默默取代了“妈妈”的角色，照顾起年幼的
弟弟小布。

■专家

今日女报：涉及金钱交易的跨国

婚姻是否合法？

刘凯：我国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

等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

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因此，纯粹金钱

交易的跨国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今日女报：“越南妈妈”出逃、丢

下年幼的孩子，这种行为是否触犯了

相关法律？ 

刘凯：“越南妈妈”抛家弃子更多

属于道德层面的范畴，要上升到法律

层面来进行约束则非常困难。虽然我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

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

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

养，情节恶劣的行为，可以遗弃罪进

行追究。但“越南妈妈”出逃后下落

不明或者已回到其国内的，通过司法

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可能性非常小。

今日女报：能否从法律角度维权？

刘凯：要从法律角度维权，必须了

解婚姻诈骗与不道德婚姻的区别。如

果有证据证明这些越南女性是以结婚

为幌子诈骗受害者钱财，然后以感情

不和为由分手或寻机逃离，这是最常

见的婚姻诈骗形式，可以向公安机关

进行报案。

如果是不道德的婚姻，要解除婚

姻关系，在协议离婚不成的情况下唯

有通过诉讼解除，但涉外离婚诉讼程

序复杂且漫长。依以往的经验，审结

一起涉越离婚案件通常需两年以上。

所以也提醒各位读者：爱情无国界，

婚姻当慎重。

那么，越南妈妈“出逃”后带来

的留守儿童问题如何解决？郑鹏认

为，被拐骗、欺诈买卖的婚姻，并

非合法婚姻，所以，国家有关部门首

先要在结婚登记制度与准生制度上

做到落实审核，提前预防“出逃”可

能。另外，农村应积极做好普法宣传，

建立预防网络。对于母亲出逃后留

下的子女，在公民待遇上应一视同仁；

对于贫困的留守子女，政府与社会应

采取帮扶措施，让他们接受教育、健

康成长。

特殊的留守儿童：当越南妈妈出逃后
（上接 A06 版）


